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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3-08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低产胶园用于产业发展用地经济补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下属农

场公司拟使用公司部分低产胶园用于油茶等产业发展，同时为水库移民安置及垦

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机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橡胶”或“公司”）部分下属分公司拟分别与项目用地主体签署协议，涉及项

目用地面积合计约 77,306.84 亩，补偿金额共计 139,152.31 万元，最终金额按

实际交付的土地面积确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海垦控股集团发生

如下关联交易：将持有的北京海垦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29.34%股权通过协议方式

全部转让给海垦控股集团，转让价格为 68,301.18 万元；海垦控股集团下属农场

公司使用公司 6,992.79 亩胶园用于水利设施移民安置项目，使用胶园的经济补

偿金额合计 10,796.97 万元；与海垦控股集团子公司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海南橡胶认缴出资额 6,5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的 65%；按持股比例对参股公司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1亿元；全

资子公司海南瑞橡热带经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对其参股公司海垦青

柚（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900万元；将持有的海南王府井海垦免税品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40%股权转让给海南农垦鼎盛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格

4,415.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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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主要内容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油茶产业发展、树立大食物观等重要指示

精神与党中央、国务院和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保障粮油安全的重大决策部署，

结合《海南省油茶生产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工作要求，以及水库移

民安置等实际情况，海垦控股集团下属农场公司拟使用公司部分低产胶园用于油

茶等产业发展，同时为水库移民安置及垦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机会。基于上述情

况，海南橡胶西培分公司、邦溪分公司、龙江分公司、红华分公司、红光分公司、

西达分公司、西联分公司、中坤分公司拟分别与项目用地主体签署协议，明确用

地涉及的经济补偿等相关事宜。 

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一总场”）为天角潭水利枢纽工

程移民生产安置项目用地主体，其移民生产安置项目拟使用海南橡胶西培分公司

2,241.40亩胶园。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江农场”）为苗圃

基地建设项目用地主体，其苗圃基地建设拟使用海南橡胶龙江分公司 2,154.00

亩胶园、海南橡胶邦溪分公司 685.78 亩胶园。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红华农场”）为柚子及油茶种植项目用地主体，其种植柚子及油茶拟使

用海南橡胶红华分公司 3,164.58 亩胶园。海南农垦西达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达农场”）为油茶一期和二期种植项目用地主体，其种植油茶拟使用海南

橡胶西达分公司 44,011.00 亩胶园、海南橡胶红光分公司 8,305.00 亩胶园。海

南农垦西联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联农场”）为菠萝蜜种植项目用地主体，

其种植菠萝蜜拟使用海南橡胶西联分公司 4,745.08 亩胶园。海南农垦中坤农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坤农场”）为迈湾水利工程移民生产安置项目用地主体，

其移民生产安置拟使用海南橡胶中坤分公司 12,000.00亩胶园。就使用胶园的经

济补偿，各农场公司拟以 18,000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各涉及分公司。 

上述产业发展项目用地面积合计约 77,306.84亩，补偿金额共计 139,152.31

万元，最终金额按实际交付的土地面积确定。 

使用的胶园交付后，公司拟协商终止上述胶园的土地使用权租赁，核减土地

承包租金。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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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对方八一总场、龙江农场、红华农场、西达农场、西联农场、中坤

农场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垦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艾轶伦、

王天明、李小平、蒙小亮、韩旭斌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包含本次关联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与同一关

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传经 

注册资本：8,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12月 9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发与经营、旅游开发、旅游地产开发、健康养生服务、

酒店经营、体育健身经营管理，水电安装、建筑工程，热带作物、热带水果及花

卉种植与销售，国内商业贸易，农副产品加工及销售，畜牧养殖，生态农业休闲

旅游，农业技术研发及咨询，农业基地开发与建设，农资销售，农贸市场开发及

管理，物业管理，租赁不动产、动产管理，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八一总场资产总额 6.22亿元，净资产 4.54亿元；

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82亿元，净利润 1,341.23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年 9 月 30日，八一总场资产总额 6.12亿元，净资产 4.52亿元；

2023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02亿元，净利润 317.0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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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符积前 

注册资本：8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5月 23日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和屠宰加工，水产养殖，农资配送，初级

农产品收购、储存、加工、运输、销售，农业休闲观光，休闲农庄，酒店民宿，

劳务与技术服务，资产（农用土地）租赁，旅游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农贸市场

开办。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龙江农场资产总额 4.24亿元，净资产 3.83亿元；

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56 亿元，净利润 773.4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龙江农场资产总额 4.37 亿元，净资产 3.88 亿元；

2023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52亿元，净利润 845.0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富政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5月 08日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农资配送、初级农产品收购、

储存、加工、运输、销售、农业休闲观光、休闲农庄、酒店管理、住宿服务、劳

务与技术服务、自有资产（农用土地）租赁。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红华农场资产总额 1.51亿元，净资产 0.57亿元；

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14亿元，净利润-461.33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红华农场资产总额 1.83 亿元，净资产 0.5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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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15亿元，净利润-263.0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海南农垦红华农场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海南农垦西达农场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南农垦西达农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燕钊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5月 23日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农资配送，初级农产品收购、

储存、加工、运输、销售，农业休闲观光，休闲农庄，酒店民宿，劳务与技术服

务，资产（农用土地）租赁，旅游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农贸市场，矿产开采加

工。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西达农场资产总额 4.46亿元，净资产 3.85亿元；

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34 亿元，净利润 533.72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西达农场资产总额 4.56 亿元，净资产 3.94 亿元；

2023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46亿元，净利润 581.0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海南农垦西达农场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五）海南农垦西联农场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南农垦西联农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波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04月 12日 

经营范围：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水产养殖；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

危险货物）；住宿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水力发电；

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农作物种子经

营；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水果种植；树木种植经营；橡胶作物种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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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休闲观光活动；酒店管

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土地使用

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石油制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西联农场资产总额 4.72亿元，净资产 2.07亿元；

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40 亿元，净利润 202.74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西联农场资产总额 4.35 亿元，净资产 2.23 亿元；

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51 亿元，净利润 78.0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海南农垦西联农场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六）海南农垦中坤农场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南农垦中坤农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志郁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 年 12月 15日 

经营范围：热带作物种植，土地开发租赁服务，休闲项目开发，畜牧业生产，

热带农业种植，物流运输，水力发电，林木、纸制品制造，旅游开发，酒店经营，

体育健身，娱乐，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观光农业，畜牧、农产品加工、销售、

收购，物业管理、农贸市场管理。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中坤农场资产总额 3.51亿元，净资产 2.38亿元；

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46 亿元，净利润 410.68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中坤农场资产总额 3.58 亿元，净资产 2.52 亿元；

2023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0.38亿元，净利润 247.0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海南农垦中坤农场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产业发展项目用地涉及的低产胶园面积约 77,306.84亩（其中：西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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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241.40 亩，邦溪分公司 685.78 亩、龙江分公司 2,154.00 亩，红华分公

司 3,164.58 亩，红光分公司 8,305.00亩、西达分公司 44,011.00亩，西联分公

司 4,745.08 亩，中坤分公司 12,000.00亩），具体面积以实际交付的面积为准。 

（二）权属情况说明 

产业发展项目用地涉及的胶园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胶园的账面原值 28,211.99 万元，累计折旧

5,041.04 万元，账面净值 23,170.95 万元（其中：西培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

账面原值 494.47 万元，累计折旧 125.44 万元，账面净值 369.03 万元；邦溪分

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80.07万元，累计折旧 46.45万元，账面净值 33.63

万元；龙江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297.55万元，累计折旧105.26万元，

账面净值 192.29万元；红华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1,671.53 万元，累

计折旧 391.75万元，账面净值 1,279.78万元；红光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

原值 1,890.96 万元，累计折旧 378.61 万元，账面净值 1,512.35 万元；西达分

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17,374.57 万元，累计折旧 2,424.15 万元，账面

净值 14,950.42 万元；西联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821.08 万元，累计

折旧 332.74 万元，账面净值 488.34万元；中坤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5,581.76 万元，累计折旧 1,236.64 万元，账面净值 4,345.12 万元）。（以上数

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上述胶园的账面原值 28,813.12 万元，累计折旧

5,353.69 万元，账面净值 23,459.43 万元（其中：西培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

账面原值 502.09 万元，累计折旧 126.16 万元，账面净值 375.94 万元；邦溪分

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80.19万元，累计折旧 46.51万元，账面净值 33.67

万元；龙江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386.63万元，累计折旧117.66万元，

账面净值 268.96万元；红华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1,680.15 万元，累

计折旧 404.17万元，账面净值 1,275.99万元；红光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

原值 1,943.46 万元，累计折旧 381.80 万元，账面净值 1,561.66 万元；西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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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17,595.84 万元，累计折旧 2,611.98 万元，账面

净值 14,983.86 万元；西联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822.23 万元，累计

折旧 333.21 万元，账面净值 489.02万元；中坤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5,802.53 万元，累计折旧 1,332.20 万元，账面净值 4,470.33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补偿对象为项目用地胶园，补偿范围包括对橡胶树的投入、资产价

值及未来收入预计。参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

和海南省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琼府〔2014〕36 号），结合

公司胶园资产情况，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定经济补偿标准为：18,000元/亩。 

本次交易价格参照政府补偿标准，经各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五、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海垦控股集团下属农场公司 

乙方：产业发展用地涉及海南橡胶下属分公司 

（二）交易内容及价格： 

甲方规划水库移民安置、油茶种植等项目涉及乙方林权范围内胶园约

77,306.84亩（其中：西培分公司 2,241.40 亩，邦溪分公司 685.78 亩、龙江分

公司 2,154.00 亩，红华分公司 3,164.58 亩，红光分公司 8,305.00 亩、西达分

公司 44,011.00 亩，西联分公司 4,745.08亩，中坤分公司 12,000.00 亩），具体

面积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实际交付的面积为准。结合乙方胶园资产情况，双

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就青苗补偿和安置费用等项目，确定经济补偿标准为

18,000 元/亩。 

（三）支付方式：八一总场、龙江农场、红华农场、西达农场、西联农场、

中坤农场应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分别向项目用地对应的海南橡胶下属分公司

支付 2,057.61 万元、2,606.92 万元、2,905.08 万元、48,026.09万元、4,355.98

万元、11,016.00万元，剩余款项应于 2024 年 3月 31日前支付完毕。最终款项

金额根据实际交付情况多退少补。所有款项均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乙方指定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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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交付：乙方按照甲方实际用地情况分批交付土地，具体交付时间

由甲乙双协商确定，交付时间不晚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交付时双方签署土地

移交确认书对交付时间、面积等事宜进行确认。 

（五）土地清理：乙方林权范围内涉及乙方的橡胶树、青苗等地上生物资产

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乙方应在土地交付后的 12 个月内，按照甲方项目规划开展

林木采伐工作，由此可能产生的砍伐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如因甲方项目推迟等

原因导致无法砍伐，乙方有权选择以评估作价方式向甲方出售相关生物资产，具

体协议由双方商定。 

（六）违约责任：甲方未按期足额支付款项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未付

款项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否则乙方有权顺延交付土地及顺延配合甲方

处理相关事宜等。 

（七）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且经双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油茶产业发展、树立大食物观等重要指示

精神与党中央、国务院和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保障粮油安全的重大决策部署，

结合《海南省油茶生产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发展油茶产业的工作要

求，同时为协助做好水库移民生产安置工作，海南橡胶从顾全大局、兼顾国家、

社会和企业利益出发，就产业发展项目选址用地与海垦控股集团下属农场公司签

署协议并获得经济补偿。 

本次低产胶园产业发展用地涉及土地面积 77,306.84亩，约占公司当前全球

范围内经营管理土地总面积的 1.55%，获得的经济补偿可以弥补公司成本，不会

对公司橡胶种植端的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低产胶园用于产业发展用地经济补偿的议案》，

关联委员艾轶伦回避表决。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低产胶园用于产业发展用地经济补偿的议案》。关联董事

艾轶伦、王天明、李小平、蒙小亮、韩旭斌回避表决，4名独立董事陈丽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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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莹、林位夫、张生均投了同意票。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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